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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重要会议】

2023年首都地区文明办主任会议召开

　　1月31日,2023年首都地区文明办主任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

形式召开,贯彻落实全国文明办主任会议和全市宣传部长会议精

神,总结部署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。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文明

办主任魏宏出席,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首都文明办主任滕盛萍同志

总结部署工作,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爱军同志主持并传达全国文

明办主任会议精神。

会议认为,去年以来,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在学习宣传贯彻

党的二十大精神、服务保障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、精神文明创建、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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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整治带动常态管理、先进典型示范引导、《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

例》践行落实、新时代文明实践丰富拓展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、

精神文明网络阵地建设、重规范打基础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。

会议指出,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,是全面

实施“十四五”规划目标任务重要一年,是精神文明建设大考之年,

首都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,要充分认清新形势,着

力凝聚共识、汇聚力量,重点要抓好四方面工作:一是要深化文明创

建,提高社会文明程度。加强思想引领,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

十大精神,认真学习《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

编》,用以引领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实践;打好创城收官战,在“文明城

区创建三年行动计划”全面落实上花大力气,见真成效,以“咬定青

山不放松”的定力打好创城决胜战,向着典范城市和“全国文明城区

和提名城区每年测评成绩居全国前列,入选全国文明城区数量居直

辖市首位”目标奋进;抓好基础创建,重点做好全国文明村镇、文明

单位、文明家庭、文明校园复查和推荐工作。二是要深化文明培育,

提高市民道德水准。加强先进典型示范引领,组织开展“2023北京

榜样”主题活动,扩大子品牌数量,开展第九届全国和首都道德模范

评选表彰、“中国好人榜”和“身边好人”等各类公益活动,营造学习

模范、崇尚模范、争当模范的浓厚氛围。继续健全完善榜样模范帮

扶和礼遇机制,形成“德者有得、好人好报”价值导向;深入开展道德

教育实践活动,大力弘扬红色文化、传承红色基因,深化“我们的节

日”主题活动,广泛宣传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;深化诚信制度化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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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,开展“诚实做人,守信做事”“百业万企共铸诚信文明北京”等活

动,进一步将信用信息纳入各类创建评选以及模范榜样评选,加快

推进体现北京特色、首善标准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,建设“诚信北

京”;加强时代新人培育工作,开展“新时代好少年”等典型选树活

动,“2023最美读书声首都中小学生朗读比赛”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

活动,深化家风家训系列教育活动,引导青少年争当社区文明小使

者。三是要深化文明实践,培育时代新风新貌。拓展文明条例实施

成果,深化专项整治行动,开展“门前三包”“堆物堆料”“车辆乱停

放”“占道经营”“小广告”等系列专项治理,深入推进“文明驾车 礼让

行人”专项整治行动;深化拓展生态文明主题实践活动,加强“V蓝

北京”“夏季空调调高一度”“光盘行动”“垃圾减量垃圾分类”“变废

炫宝征集评选”等专项推广行动,引导市民群众践行文明健康的生

活方式;开展“文明旅游我最美”主题宣传活动、“文明祭扫”专项引

导行动、“市民高雅艺术殿堂文明行”活动等;用好文明引导员这支

优秀队伍,在城市治理、重大活动服务保障、民生需求等方面发挥更

大作用。四是要深化载体建设,推动创新发展。全面推进新时代文

明实践,深入构建传播创新理论大众平台,组织全市百姓宣讲队活

跃于居民大院和群众活动室,结合讲好“中国故事、中国共产党故

事、习近平总书记故事”宣传二十大精神。探索更多“为群众办实

事”精准直达路径,借力“12345接诉即办”机制,回应群众诉求、解决

实际问题;积极参与全国文明实践阵地“百千万”示范项目评选,深

入打造优质市级文明实践基地,推出年度特色经典创新案例;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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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,持续加强北京冬奥志愿服务成果转化,

开展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“五个100”先进典型选树和宣传、学雷锋

志愿服务站(岗)建设等工作;加强精神文明网络阵地建设,持续提

升首都文明网、“文明北京”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,重视用好新媒体

阵地,扩大文明创建宣传影响;形成同创共建最大合力,梳理汇总

《首都文明委2023年重点工作项目台账》,充分发挥中央单位、驻京

部队引领带动作用,高质量落实文明创建月调度会机制,持续落实

“日巡、周查、月排名”等重要制度,加强与中央媒体、市属主要媒体、

新媒体以及各区各部门重点传媒沟通协调,扩大文明创建宣传影

响,不断凝聚文明创建力量。

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国务院国资委、

驻京部队各大单位群工部门等有关负责同志,首都文明委成员单

位有关负责同志,十六区及经开区文明办、创城办负责同志,文明

创建系统有关单位相关负责同志,市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相关

处室负责同志参加会议。

(精神文明调查研究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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